
  

咸
豐
柒
年
八
月  

日            
     

立
永
遠
杜
賣
瓦
店
宇
字
人  

謝
阿
貴
︵
花
押
︶ 

    

立
杜
賣
瓦
店
屋
宇
字
人
謝
阿
貴
。
先
年
承
父
遺
下
置
有
新
街
湯
柏
恒
之
地
基
，
自
己
架

造
瓦
店
，
前
後
三
堂
，
坐
東
向
西
。
前
至
街
為
界
；
後
至
竹
石
墻
為
界
；
左
與
盧
進
芳
相
連
；

右
與
黃
阿
康
相
連
為
界
。
四
至
界
址
面
踏
分
明
。
先
儘
問
房
親
人
等
，
俱
各
不
能
承
領
，
托

中
引
就
于
姻
親
母
舅
邱
宣
恭
出
首
承
買
，
當
日
憑
中
三
面
言
定
，
時
值
價
銀
貳
佰
大
元
正
。

即
日
銀
字
兩
交
明
白
，
並
無
債
貨
準
折
等
情
。
一
賣
千
休
，
永
斷
葛
藤
。
自
賣
之
後
，
交
于

姻
舅
掌
管
出
稅
，
貴
子
孫
人
等
斷
不
得
言
贈
言
贖
。
此
係
二
比
允
歡
，
兩
無
反
悔
。
口
恐
無

憑
，
立
杜
賣
瓦
店
宇
字
一
紙
，
付
執
為
照
。 

 

即
日
批
明
：
貴
實
收
到
字
內
銀
貳
佰
大
員
正
。
立
批
。 說

合
中
人  

黃
玉
璣
︵
花
押
︶ 

在
場
見  

宋
福
官
︵
花
押
︶ 

母  

邱
氏
︵
花
押
︶ 

侄  

新
德
︵
花
押
︶ 


